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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戛求联合国所有机关按照《宪章”规定， 彻底

地切实 履行其职责， 并婓求所有会员国为此目的作出

积极贡献；

5. 请安全理事会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

要责任 ， 并适当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

6. 请秘书长履行其《宪章江所规定的职责， 继续

努力， 加强联合国的能力， 以发挥«宪章江所设想的有

效作用和决定性作用 ；

7. 促请为此目的继续努力， 并参考各会员国在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所表示的意见及各会员国可

能主动提出的意见， 并斟酌情况参考各机构和知名人

士的意见 I

8.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随时通知大

会。

1982 年 12 月 3 日

第 91次全休会议

37 /68. 再呼吁从宽处理南非自由战士

大会 ，

荻悉不服 1981 年 8 月 19 日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

会的成员安东尼·索索贝先生、 约翰尼斯·沙班古先

生和戴维·莫伊塞先生判处死刑的上诉已遭上诉部门

驳回，

回顾其 1981 年 12 月 17 日 第 36 /1721 号 决 议，

特别是其中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要对专横高压法

律下因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而被判决的人士 执 行 死

刑，

深为关注南非当局仍未理会大会 1982 年 10 月 1

日第 37/1 号决议中要求从宽处理下述其他三名南非

自由战士的呼吁 ， 他们是西蒙·莫戈尔拉里先生、 杰

里·莫索洛利先生和马尔克斯·莫塔翁先生，

认为对于种族隔离反对者的持续镇压和处决势 将

产生严重的反响 ，

1. 戛求南非芍局不要对上述六名!'I由战i执行

死刑， 并尽快减轻死刑的判决；

2. 邃议安全理事会向南非当局发出要求从宽处

理的呼叮， 4冯婓对l·述六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执行死刑；

3. 请秘书长立即将本决议送交南非当局 ， 并就

此事至迟于 1982 钉 12 月 15 H以前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2 年 12 月 7 日

第.93次全休会议

37 /69.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52

A

 

南非局势

大会 ，

回顺并重申关于本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172 号决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气

重申种族隔离坠危害人类的罪行， 并威胁国际和

平与安全，

考虑到大会官布 1982 年为国际动员制裁南非年，

意识到 1975 年 11 月 28 日大会第 3411 CCXXX) 

号决议特别飞布：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被压迫人

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负有责任，

深信国际社会有责任 向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

解放运动提供 b 切必要的援助，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

«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不可剥夺权利， 为建立民

-t社会进行合法斗争，

赞扬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解放运动， 特别是非洲

人国民大会， 为反对种族卞义政权而加紧进行武装斗

争，

重申种族隔离政权要对其种族隔离和不人道镇压

政策所引起的暴力冲突完全负责，

52参行弟 · \`J， 门 8' 和第1·节， B.3, 第 37/406 号决定。
句《入会1I人记长， 第 1. L I甘会议， 补编奶 22 号» (A 

灯 22), «补编，勺个， 22 A 另》 (A137,122 IAdd.1 和 2) 0 

,i?才\ 2l7 A(lll）号？丸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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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关切南非正在加紧镇压， 在料押中死亡的人

数日增、 并且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由战士被判死刑，

重申南非的自由战士应享有依照1949年8月12

日《日内瓦公约»
56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55所 规 定 的

战俘待遇，

赞扬南非的黑人工人为其不可剥夺权利进行了英

勇斗争，

谴责“班图斯坦化”政策为 一项国际罪行， 该政策

的目的在于剥夺大多数非洲人的公民权， 进一步剥夺

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并 不断迫使黑人迁居，

严重关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政策使流离失

所和失踪人士的数目 日增，

重申种族隔离不能改革而必须彻底消灭，

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企图通过所谓的宪政管理

办法和其他手段来分化被压迫人民的阴谋， 并赞扬南

非被压迫人民拒斥这种阴谋，

确认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

规定， 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才能防止南非种族隔离

政权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眶威胁，

认为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政治、 经济、 军事

和任何其他勾结都会鼓励该政权对国际社会坚持不妥

协和顽抗的态度并加剧其镇压和侵略的行为，

重申该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和行为、 其军力的加

强及其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 颠覆和恐怖主义行为

的升级， 已经造成经常破坏和平的后果， 并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对某些安全理事会西方常任理事国的态度， 衰示

癫惜， 它们使安理会至今未能根据«宪浮“第七章对该

政权实行全面制裁，

谴责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同南非的 一 切 军 事、

核和其他勾结，

严重关切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声明、 政策和行动

安抚了并鼓励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对 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严重违反1977年11月

55 A/32/144, 附件 . 0 

56联合围，＂条约汇编沁己小75卷， 第970 - 973廿。

4 H安全理事会第418 (1977)号决议， 继续同南非进

行军事和核勾结，并il不阻止在其管辖下的公司 、 机

构和个人从事这种勾结， 表示关切，

严重关切南非种族t义政权继续获得军事装备和

弹药、 以及技术和技术知识， 用以发展其军火工业和

获得核武器能力，

确认南非种族上义政权拥有任何核武器能力将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并对非洲和世界构成重大

威胁，

赞扬所有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向安哥拉和其他前

线国家提供援助的国家，

谴责对该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行为直接或间接给

予任何鼓励， 认为是不利千和平与自由，

强烈谴责那些继续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勾结一一

特别是在军事 、 核、 钉油和其他领域勾结一一的跨国

公司以及那些继续向南非提供贷款和估贷的金融机构
的活动，

强调«关于制裁南非的巴黎宣言叶的结论： 某些西

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领域同南非

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勾结， 是鼓励该政权对国际社会坚

持不妥协和顽抗的态度， 并对消除在南非的不人道和

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 自

由和国家独立构成重大障碍气

回顾井重申1979年12 月12日大会第34/930号

决议内《关于南非的宣言》，

赞扬各工会、 宗教机构、 学生组织和反对种族隔

离运动在其反对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同南非种族主义

政权勾结的运动中所作的努力，

l. 强烈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工人、 学童和

其他反对种族隔离人上的残酷镇压、 滥施酷刑和杀害

以及将自由战士判处死刑；

2. 愤怒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对非洲独立国家一再

进行侵略、 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 意图使整个南部非

洲不稳定；

57(( 国际制裁南1启会议的报 1S0981仆5 JJ 20 27 11, 巴
黎）»(A/CONF.107/8）， 第2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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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申深估种族隔离政权囚受到西方强 国保

护， 不受国际社会制裁，从而受到鼓励去犯这此罪行；

4. 谴责某些西方国家一一特别足美利坚合众国

和以色列一—及其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政策， 它们

不顾大会的一再呼吁， 增加了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

政治、 经济和军书勾结；

5. 重申坚信普遍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 《联合国

宪章》 第七农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丛国际社会能

够协助南非被压迫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和版行其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最迫节、 最h效办认；

6. 再次促请安全理事会确认； 南非种族隔离政

权的政策和行为所造成的南非局势和整个南部非洲局

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H益严重的 威 胁， 并 根据

«宪章》第七章对该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7. 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立刻凡条件地从安哥

拉撤出一切军队， 并要求南非彻底拧币安哥拉和非洲

其他独立国家的独立、 主权和领1·完整；

8. 井要求南非种版主义政权为其侵略行为所造

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向安哥拉和非洲其他独立国家全部

赔偿；

9. 促请所打尚未实行制裁的国家在安全理事会

采取行动之前， 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全面制裁南非的

措施；

10. 促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府采

取必要措施， 制止从文莱向南非供应11油；

11. 请所f]政府间组织排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并终止同它的一 切合作；

12.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提供估贷给南非

种族主义政权表示严重关切， 并 诮该组织立即终止这

类信贷；

13. 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给予南非任何 可能

有助其核计划的使利， 特别要把南非排出其所有技术

工作组；

14. 再次敦促所h囚家和组织绝小承认所刑“独

立＂的班图斯坦或回它们合什；

15. 呼吁所h尚未加入的国家加入《禁止并惩治

种族隔离罪行囚标公约»
58

;

16. 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 为

了人民夺取政权， 消灭种族隔离政权， 及全体南非人

民行使日决权利， 而以一切可 用的手段进行斗争， 包

括武装斗争， 从合法的；

17. 要求该种族隔离 政 权依照1949年8月12

H《 日内瓦公约尸和《第 一 号附加议定书))
55， 把被俘的

自由战上作为战俘对待；

18. 再次宣布全力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 认为

足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中的南非人民真正代表；

19. 呼吁所有国家向进行肴合法 斗争的 南 非被

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必要的人道主

义、 教育、 财政和其他必要援助；

20. 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内 其

他机构， 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协商， 向南非被

压迫人民和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南非解 放运动，

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大会， 增加援助；

21. 决定继续授权在联合国预算内拨出充足经

费， 使这些解放运动能够维持在纽约的办事处， 以便

确实参加特别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机构的讨论；

22. 请各国政府和组织同南非和纳米比亚 的 民

族解放运动协商， 对于因良心驱使拒绝在种族隔离政

权的军警部队服役以致被迫离开南非的人给予援助 I

23. 重申联合国决心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并建立

民主社会， 使令体南非人民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和

宗教估仰， 都享有平等而充分的人权和基本 自由， 并

自由参与决定他们ti己的命运 。

B 

1982年12 月 9 日

第97次全休会议

采取 一 致的国际行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大会，

58 第3068(XX\ lll)吵决议， 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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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始审议题为“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 离 政 策

所导致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的项目以来， 已经三十

年，

对南非的局 势， 特别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

种种手段以延长种族隔离制度、 放逐非洲人民、 以建

立所谓“独立的 ＂班图斯坦剥夺非洲人民不可剥夺的权

利、 残酷地镇压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罪恶政策的人， 深

为关切，

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为， 特别是其

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侵略、 恐怖主义和制造不安的活

动， 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确认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坚持违抗联合国， 应

对南部非洲和平的日受威胁以及和平的一再被破坏负

责，

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扩军和核计划构成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井 确认如要在该地区获得和平、 安全与稳定， 必

须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南非建立 一 个 民 主 国

家，

回顾南非非洲人民和其他人民为消除种族歧视和

建立 一个 全 国 所 有人 民一—不论种族、 肤色或信

国际行动，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促使建守 一个南

非全国人民均享有人权和政治权利的民主社会， 并使

该地区获得和平；

2. 再度呼吁所有国家和组织拒绝向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并在此关键时期

向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必要的

援助；

3. 呼吁安全理事会各西方常任理事国合作， 以

便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 取 有 效 行

动；

4. 赞同争取释放 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南

非政治犯的运动， 认为这是在南非获得 一个和平公正

解决办法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5. 鼓励世界各地丁会组织为声援南非被压迫I:

人而采取行动；

6. 呼吁作家、 艺术家、 体育家 、 和其他人士同

联合国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反对种族隔离运动；

7. 赞扬各前线国家和南非的其他邻国为支持南

非争取自由而作出牺牲；

仰一一都在平等基础上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社会而 8 ． 呼吁所有国家和组织向这些国家提供 一切必

进行的长期斗争， 要的逍义援助和物质援助：

重申确认这一斗争对实现联合国宗旨有贡献， 9. 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得对非洲独立国家

褒扬所有在南非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斗争中牺 进行任何侵略 、 恐怖主义和制必不安的活动， 以及不

牲生命的人士， 得对雇佣军提供任何支持；

言援因参加这一合法斗争而被监禁 、 约束行动或 10. 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继续：

其他迫害 的所有人士，
(a) 公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独立国家进

切望所有国家进行合作， 采取有效的国 际 行 动， 行的一切侵略、 恐怖主义和制造不安活动的资料；
以实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各项宣言和决议

中所表明的宗旨， 特别是： 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终止

南非境内的迫害、 终止对非洲各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一切侵犯，

铭记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均有责任使南部非洲获

得和平， 并促进自由与平等，

1. 呼吁所有国家和组织充分合作， 采取有效的

(b) 推动向各前线国家提供援助；

11. 请安全理巾会紧急地彻底审议对南 部 非 洲

和平日益增加的威胁， 并按照«宪章＂采 取 有 效 的措

施。

1982 年 12 月 9 日

第97次全休会议



40 大会－第
－

l七届会议

C 

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大会 ，

回顾其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172B 号决 议、

«关于制裁南非的巴黎宣言»气 和«国际动 员 制 裁 南

非年方案））60
,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的报告叭

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动、 其扩军及

其核计划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甫威胁，

重申坚信普遍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是国际社会能够协助

南非被压迫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及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责任的最适当、 最有效办法，

确认迫切需要终止同 南非种族t义政权 进 行军

事、 核、 经济和技术勾结， 以及终止同南非在 体育、

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对那些使安全理事 会至今未能根据«宪齐“第七章

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的安个理扑会西方常任理书1司的

态度， 亵示痛惜，

并对那些继续并加强同 南非在政治、 经济和其他

方面勾结的国家一一尤其足美利坚合众国和 以 色 列
一一的态度， 表示痛惜，

对那些继续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勾结－尤其是

在石油和其他领域勾结 —一的跨国公司和那些继续向

南非提供贷款和信贷的金融机构的活动， 以及有关国

家未采取有效行动以阻止这种勾结， 深为关切，

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大人增加在南非的投资和对

南非的贷款， 表示严重关切，

赞扬所有按照各有关决议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南

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

气国际制裁南非会议的报礼 (]981"15月20 2711，巴黎）》

深为 赞赏那此曾采取行动孤汀南非 种 族卞义政

权、 促进各力支持令面制裁该政 权的各政 府间组织和

lF政府组织， 竹别是·各反对种族隔离和团结运动、 工

会和宗教团体， 以及各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

赞扬 1979 年 9 月 12H 至 10 月 26 日 在 里 约热内

卢举行的Jj国邮政联盟（））国邮盟）第l 一 八届大会决定

把南非逐出联盟，

获悉H前行人正在活动推翻万国邮政 联盟第十八

届 大 会的前述决定，

确认新闻7具在推动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对

南非实施全面制裁方面所起的市要作 用，

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秘书处反对种族

隔离中心的协助下及 在 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合作下， 为

推动尽昂广泛地支持制裁南仆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1. 要求各国政府和组织在 1982 年之后继续进

行执行《国际动员制裁南非年方案门的活动；

2. 要求所有国家一一特别足行关的西方国家和

以色列一—停Il同南非种族F义政权的一 切勾结， 并

执行联合国各项钉关决议；

3. 要求一切h．关国家对破坏对南非的强制性武

器禁运、 或参＇j从己对南非实施禁运的国家向南非非

法运输h油的公司和其他利益集团， 采取行动；

4. 再要求安个理巾会考虑根据«联合国宪．音»第

七程采取行动， 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竹制裁， 特别足

采取措施， 以：

(a) 行效地监测并加强对南ll一 实施强制性武器

禁运；

（b) 禁rI·Ih]南lI：在T ＇li和核领域的一切合作；

(C) 禁1!从南非进口任何＇雇仆装备或 组件；

(d) 阳1I任何军1i联盟同南非进行任何合作或

联系；

(e) 行效地禁止向南」「供）讨行油和行油产品；

(A/CONF.107 / 8),第 1 －\'J A。 (f) 禁止向南非提供金融贷款或 在 南非进行新
60(大会正式记求， 第； I六屈会议， 补编第22A l门 (A/ 的投资， Ji·才杏 1J-.--切促进同南扑贸易的活动；

36/22/ Add. 1 和 2), A/36/22/ Add. 2 号义f1 ， 附1'1 。
61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22 \J·HA/37 /22)" 5. 要求井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加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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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以彻底孤 立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促进对南非实

施全面强制性制裁；

6. 敦促万国邮政联盟所有成员国抵制目前正在

发动的企图恢复南非的月国邮盟成员国资格的强有力

活动；

7. 邀请各国政府 、 议会 、 非政府组织 、 反对种

族 隔离运动和团结运动、 工会、 宗教 团 体 和其 他 组

织， 同特别委 员会合作， 加强并协 同 努力， 促使对 南

非实施全面制裁。

D 

1982 年 12 月 9 日

第 97 次全休会议

同 南非 的 军 事 和 核 勾 结

大会 ，

重申其 关于 与 南 非 不 事和核 勾 结的 各决 议， 特别

是 1981 年12月 17 日第 36 /1 72E 号决 议，

回顾其 关 千非洲大陆非核化的各决议，

还回顾安全理事会 19 77 年 1 1 月 4 H第4 18 (19 77)

号、 19 77 年12月 9 日第 42] (19 77) 号和198 0 年6 月

13 日第 473 (198 0 ) 号决 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 员 会的 报 告和 ］98 1

年 5 月 20 日至27 日在巴黎举 行的国际制裁南非会议

的报告， 62

严重关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获得军事装备和

弹药以及技术和技术知识， 用以发展其 军火心化和获

得 核武器能力，

认识到南非种族 主义政权的任何核武器能力 都是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逐步扩充其军备及加强备

战， 表示严重关切 ， 并强烈 谴 责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

一些西方国家及以色列越来越扩大破坏武器禁运， 并

继续同该种族 隔离政权进行核勾结，

62A/CONF.107 /8。

谴责那些 同 南非种朕 t义政权勾结、 继续提高其

军 1i和 核能力的跨国 公 司的行为，

回顾安全理 事会第 4 ]8 (19 77) 号决 议 曾 断 定， 根

据《联合 国宪 祚»第七，节， 南 非取得武器和 有 关 物 资，

构成对维持国际和平1) 安 全的威胁，

认为迫 切 需要由 安 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江作

出 具有强制性的决定， 禁止 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

任何'If}i 和 核 勾 结，

1. 促请安全 理'li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

出 具有强制性的决定， 确使各国政 府 、 公 司、 机 构、

和个 人 完全停止 同 南lI种族主义政权在军事和核领域

的 4JJ 合作；

2.  痛惜 若 干西订 国家和以色列的行动， 它们对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 了 大量 军事装备和军 事 技 术，

还协助其核 计划， 并允 许它们管辖 下的公司对南非军

火工 业投资；

3. 谴责 一 切要炮制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加的

宥：事条约 或军事 安排的诡 计 ；

4 .  请所有政府和组织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民族

解放运动协商， 对 因 良 心驱使拒绝在种族 隔离政权的

军警部队服役以致被迫离开南非的人给予援助。

E 

1982 年 1 2 月 9 日

第 97次全休会议

反 对种族 隔 离 特 别 委 员 会的 工 作 方 案

大会 ，

审议了反对种族 隔离特 别委员会的报告， 53

重申其198 1 年 1 2 月 17 日第36 /1 72N 号决 议，

赞扬特别委 员会 为执 行大会所赋予任务而进行的

活动，

赞赏地注意到秘 书处反对种族 隔离中心为协助特

别委 员会而进行的工作，

认识到迫 切 需要 在 国际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消灭

种 肤 隔 离， 使 南非人民能够建立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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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 执 行《 国 际 动 员 制 裁 南 非 年 方 案»
60 的 工 作 应

在 1 982 年 之 后仍继续进 行 ，

1 .  核可 反 对 种 族 隔 离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61 ， 特 别

是 第 466 至 489 段 中 关 十 特 别 委 员 会 工 作 方 案 和 关 十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中 心 与 秘 书 处 其 他 单 位 的 服 务 的 建 议 ；

2 .  授 权特 别 委 员 会按 照 其 第 二 次 特 别 报 告63 中

的 建 议 ， 在 1 983 年 召 开 · 次 关 于 工 会 以 制裁 及 其 他

行 动 反 对 南 非 种 族 隔 离政 权 的 国 际 会议；

3.  鼓励 特 别 委 员 会 ， 在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中 心 的 协

8 .  请 各 国 政 府 和 各 组 织 为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特 别 顶

目 提供 自 愿 捐 款 或 其他援助；

9.  请秘书 长 为 上 述 自 愿 捐 款 设 一 伈 托 从 金 ． 桉

照特 别 委 员 会 的 决 定 而使 用 ；

10 .  授权特别 委 员 会 必 要 时 在 人 会 各 届 会 议 期

间 召 开 会议， 以 执 行 其 经 常 注 意 南 非 局 势 并推 动 因 你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的 动 员 的 任 务 ；

] 1 .  请 各 国 、 各 专 门 机 构 以 及 其 他 政 府 间 组 织

和 非 政府 组 织 ， 在 国 际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运 l、J) 中 同 特 别 委

助 下 ， 根 据 大 会 各 决 议 和 特 别 委 员 会 1 983 年 的 工 作 员 会 合 作 。

方 案 ， 在 国 际 上最 广 泛 地 进 行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的 动 员 ；

4. 赞 扬 特 别 委 员 会 特 别 注 总 到下 列 各 项 工 作 ：

( a )  对 南 非 的 全 面 强 制 性 制裁 ；

( b )  争 取 释 放 纳 尔 逊 · 曼 德 拉 和 所 有 其 他 南 非

政治 犯 的 运 动 ；

( C )  种 族 隔 离下 的 妇 女 和 儿童 ；

( d ) 工 会 运 动 为 消 灭 种 族 隔 离 而 采 取 行 动 ；

( e ) 对 南 非 的 体 育 、 义化抵制；

( f )  作 家 、 艺 术 家 、 体 育 家 、 宗 教 领 袖 和 其 他

人士参加 国 际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运 动 ；

( g )  执 行 联合 国 关 －于 消 灭 种 族 隔 离 的 决 议 ；

( h )  公 布 在 南 非 争 取 解放 的 斗 争 的 资 料 ；

5 .  请 特 别 委 员 会 切 实 参 加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歧

视进行战斗 的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 6
-1

6 .  请秘 书 长 同 特 别 委 员 会 协 商 ， 加 强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中 心 ， 并采取措施， 确 使 秘书 处 各 有关单位按照

委 员 会 报 告61第 484 至 489 段 所 述 ， 在 国 际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运 动 中 切实 合 作；

7. 决 定 1 983 年 从 联 合 围 预 贷 中 特 别 拨 出 40 万

美元给特 别 委 员 会 ， 作 为 委 员 会 所 决 定 的 各 特 别 项 H

的 经 费 ， 以 便 推 动 国 际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运 动 ；

63见C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1 七 屈 会 议 ， 补 编 第 22A l,归
( A/37 /22/ Add.I 和 2 ) ,A/37 22 / /l dd . 2 号 义 fl ， 第 44 段 。

64见第 37/41 号 决 议 ， 第 八 ＇I＇J 七

大会，

F 

1 .982 年 1 2 月 9 日

第 97 次 全 体 会 议

以 色 列 同 南 非 的 关 系

重 申 其 关 千 以 色 列 回 南 非 关 系 的 各 决 议，

审议 了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特 别 委 员 会 关 j· 以 色 列 1I I] 南

非 关 系 最近 发 展 的 特 别 报 告气

对 以 色 列 违 抗 大 会 和 安 全 理 'Jf 会 的 决 议， 同 南 ll

种 族 隔 离 政 权 加 紧 勾 结 ， 特 别 是在 军 事 和 核 领 域 勾

结 ， 表 示 震 惊 ，

考 虑 到 这 种 勾 结 严 重 阻 碍 国 际 上 消 灭 种 族 隔 离 的

行 动 ， 鼓励 南 非 种 族 主 义 政 权 坚 持 其 种族 隔 离 的 罪 恶

政 策 和 敌 视 南 非 被压 迫 人 民 和 整 个 1t 洲 大 陆 的 行 为 ，

并 构 成 对世 界 和 平 及 安 全 的 威胁，

1.  再 次 强 烈 谴 责 以 色 列 回 南 非 种 族 L 义 政 权 小

断 加 紧 勾 结 ， 特 别 在 军 飞i 和 核 领 域 勾 结 ；

2 .  要 求 以 色 列 立 即 停止 和 结束它 同 南 非 一 切 形

式 的 勾 结 ， 特 别 从 在 军 事 和 核 领 域 的 勾 结 ， 并严格遴

守 大 会 和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有 关 决 议 ；

3.  呼 吁 各 囚 政 府 和 各 组织 运 用 其 影 响 力 ， 劝 仗

以 色 列 停止 这 芙 勾 结 并遴 守 大 会 各 决 议 ；

65� 人 会 止式 记 求 ， 沿 I L I川 会 议 ， 补 编 第 22A» ( A 137 
22/ Add.I 和1 2 ) , A 37  22.1Add. 1 ;; 义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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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请 种 族 隔 离 特 别 委 员 会 尽 卅 广 为 公 布 以 色 列

同 南非 关 系 的 资 料；

5. 又请反对种 族 隔 离特 别 委员 会 经常 审 查 这 一

问 题， 于适 当 时 向 大 会 和 安 全 理 事 会 提 出 报 告 。

1982 年 12 月 9 日

第 97 次 全 休 会 议

G 

体 育 领 域 内 的 种 族 隔 离

大会，

审 议 了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 种 族 隔 离 国 际 公 约 特 设

委 员 会 的 报告， 66

1 .  请起草 反 对 体 育 领域 种 族 隔 离 国 际 公 约 特 设

委 员 会继续进行其工作， 以 便 尽 速 提 出 一 项 公 约 萃

案，

2.  授权特设 委 员 会 在需 要 时 继 续 就 休 育 领 域 种

族 隔 离 问 题 同 各 国 政府 与 有 关 组 织 的 代 表 以 及 同 专 家

进行协商。

1 982. 年 1 2 月 9 日

第 .97 次 全 体 会 议

H 

在 南 非 的 投 资

大会，

回 顾 其 1 9 8 1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6 / 1 7 20 号 决 议 ，

注 意 到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气

深信停止 一 切 外 国 资 本 在 南 非 仵 新 的 投 资 和 向 南

非提供新 的 贷 款 是 国 际 消 灭 种 族 隔 离 行 动 的 个 币 要

步骤， 因 为这 种 投 资 和 贷 款 助 长 和 鼓 励 该 国 的 种 族 隔

离政策，

欣见 各 国 政 府 为 此 目 的 采 取 立 认 和 其 他 措 施 的 行

动 ，

66 \i,J !·. ,  ((补编第 36 '-'门 ( A3 7  36 )  J 

遗憾地 注 意 到 安 个 理 1i 会 尚 未 按 照 大 会 1 976 年

1 1 月 9 fl 第 3 1 / 6K号 、 1 977 年 1 2 月 ］ 6 日 第32/ 1 050

号、 1 97 9 {f 1 月 2 4 1 l 第 3 3 / 1 830 号、 1 979 年 1 2 月 1 2

日 第 34 / 93Q 号 、 1 980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5/206Q 号 和

1 981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6/ 1 7 20 号 决 议 的 要 求 ， 为 此 11

的 而 采 取步 骤 ，

再 次 促 请 安 个 理 巾 会 早 日 审 议 这 个 问 题， 以 期 采

取 有 效步 骤 ， 阳止 外 围 增 加 对 南 非 投 资 或提供贷款。

1982 年 12 月 9 日

第 .97 次 全 休 会 议

I

 

联 合 国 南 非 信 托 基 金

大 会 ，

审 议 了 秘 书 长 关 f 联 合 国 南 非 信 托 基 金 的 报

告 ， 67其 中 附 有 联 合 国 南 Ile估托基 金 稽 事 会 的 报 告 ，

严重关 切 在 南 非 境 内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和 种 族 歧 视 人

十 受 到 继 续 不 断 和 行 加 尤 己 的 迫 害 ， 在 专 横 的 安 全 立

法 卜进 行 无 数 审 判 ， 以 及 在 纳 米 比 亚 境 内 继 续 有 不 断

的 迫 书 ，

重 申 国 际 社 会 理 应 并 H 有必 要 对南 非 和 纳 米 比 亚

境 内 在 迫 害 什 和歧视 性 江 法 下 受 害 人 士 提 供更 多 的 人

道 t： 义 援 助 ，

认识 到 必 须 对 南 非 伈 托 基 金 和 有 关 志愿 机 构 增 加

捐 助 ， 使 它 们 能 够 应 付 人 逍 l． 义 援 助 和 法 律 援 助 方 面

所 增 加 的 孟 要 ，

I .  赞扬秘 书 长 和 联 合 国 南 非 信 托基 金 忻 市 会 努

力 推 动 对 南 非 和 纳 米 比 亚 境 内 在 迫 害 件 和歧视性 立 法

下 受 害 人 上 提 供 人 逍 t 义 援 助 和 法 仆 援 助 ， 以 及 对 他

们 的 家 ）成 和 对 南 1l 难 民 提 供 援 助 ；

2.  感谢 对 伈 托 基 金 以 及 对 给 予 种 族 隔 离 和 种 族

歧 视 的 受 书 者 以 人 逍 l， 义 援 助 和 怯 律 援 助 的 志 愿 机 构

仵 出 捐 助 的 各 国 政 府 、 组织 和 个 人 ；

3 ．  呼吁 q． 南 仆 伈 托 从 金 仵 出 更 多 的 慷 慨 捐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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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又 呼 吁 对援 助 南 非 和 纳 米 比 亚 种 族 隔 离 和 种

族歧视 的 受 害 者 的 志 愿 机 构 提供 直接 的 捐 助 。

1982 年 12 月 9 日

第 97 次 全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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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南 非 的 石 油 禁 运

大会，

回 顾 其 1 981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6 / 172 G 号 决 议 ，

又 回 顺0关于制裁南 非 的 巴 黎 宣 言». 59 

注 意 到 反 对 种 族 隔 离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告， 61

深信必 须 确 保 切实 执 行 大 部分 石 油 生 产 国 和 石 油

输 出 国 在 向 南 非 供 应石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方 面实 行 的 禁 运

或 宣 布 的 政策 ， 以 及推 动 根 据«联合 国 宪章“第 七 章 对

南非实行强制性石 油 禁 运 ，

重 申 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门第 七 章 考 虑 在 向

南 非 供 应 石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方面 实 行 强 制 性 禁 运 ，

1 .  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 委 员 会 指派成立 一 个

关 于 对南非供给石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问 题专 家 组 ， 其 成 员

由 政府 提 名 就 该 问 题 的 所有方面进行详尽研究并尽快

提 出 报 告， 作 为 审议 国 家 措施 和 国 际 措 施 的 基 础 ， 以

确 保 切 实 执 行石 油 生 产 国 和 石 油 输 出 国 在 向 南 非供应

石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方面 实 行 的 禁 运 或 官 布 的 政 策 ；

2. 请秘 书 长 同 特 别 委 员 会协 商 ， 召 集 己 对南 非

实 施 石 油 禁 运 的 石 油 牛 产 国 和 石 油 输 出 国 的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开会：

( a ) 审 议 专 家组 关 千 向 南非供应 钉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的 报告；

( h )  参照该项报告， 就 确 保 切实执行禁 运 的 国

别 安 排 和 国 际安排进行协商；

( C )  就 召 开 一 次 国 际 会议 的 所 有 安 排 采 取 决

定；

( d ) 根 据 专 家组 的 报 告 ， 审 议 己 对南非实施石

油 禁 运 的 石 油 生 产 国 和 打 油 输 出 国 之 外 的 什 关 国 家参

加 会议 的 问 题；

3. 请秘书 长井授权秘 书 长 同 特别 委 员 会 协 商，

参 照 有 关 各 国 常 驻 代 表会 议 的 建 议 ， 举 行 一 次 对 南 非

实 行石 油 禁 运 的 国 际 会议， 审 议 国 别 安排和 国 际 安排，

以 确 保执行石 油 生 产 国 和石 油 输 出 国 在 向 南非供应石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方面 实 行 的 禁 运 或 宣 布 的政策。

1982 年 12 月 9 日

第 97 次 全体会议

37/86. 巴勒斯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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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回 顾 其 1 975 年 1 1 月 1 0 日 第 3376 (XXX) 号 决

议 、 1 976 年 1 1 月 24 日 第 31 / 20 号 决 议 、 1 977 年 1 2

月 2 日 第 32/40 号 决 议 、 1 978 年 12 月 7 日 第 33/28

号 决 议 、 1979 年 1 1 月 29 日 和 1 2 月 1 2 日 的 第 34/65

号决议、 1 980 年 7 月 29 H 第 ES ~ 7/2 号 决 议 、 1 980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5 / 1 69 号 决 议 、 1 981 年 12 月 IO 日

第 36/ 120 号 决 议 、 1 982 年 4 月 28 日 第 ES-7/ 4 号决

议 、 1 982 年 6 月 26 日 第 ES-7/5 号决议 和 1 982 年 9

月 24 日 第 ES-7 / 9 号 决 议 ，

审议 了 巴 勒 斯坦人 民 行 使不 可 剥 夺 权 利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68

1. 感谢巴 勒 斯坦 人 民 行使 不 可 剥 夺权 利 委 员 会

为执 行 大 会指 定 的 任务所作 的 努 力 ；

2. 赞 同 委 员 会 在 其 报告 中 第 1 1 4 至 1 1 9段 内 的 各

项建议， 并促 请 安 全 理 事 会 注 意 ， 对 于 大 会 第 31/20

号决议 核 准 的 委 员 会 各 项 建 议 ， 早 应 采 取 行 动 ；

3 .  请委 员 会继续审查 有 关 巴 勒 斯 坦 问 题 的 情

况 ， 并 于 适 当 时 向 大 会 或 安全理事 会 提 出 报 告 和 建

议 ；

4.  授权委 员 会继 续 作 出 一 切 努 力 使其建议获得

执行， 在 其 认 为 适 当 的 情 况 派 遣 代 表 团 或代 表参加 国

际 会 议 ， 并 就 此 事 向 大 会第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和 以 后历届

会议提 出 报告 ；

68《 大 会 ll 式 记 求 ， 第 :': t 七 届 会 议， 补 编 第 35 廿:> (A/ 
37/35和Corr. 1 ) 0


